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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設計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學院暨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轉學招生簡章 

壹、 招生科別(班別) 、報考年級及名額表： 
  (一)進修學院 (進院二技一年級) ： 

招 考 科 別 一年級 備       註 

美術工藝系 10 

1.上課時間：上午 08:00 至夜間 07:15。 

2.部份課程實施遠距教學，必要時得於其他時間排

課。 

3.各系(組)招收名額以教育部核准招生名額為準。 

4.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凡修畢規定學分且成績及

格者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室內設計系 10 

設計行銷系 2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5 

餐飲管理系 12 

時尚美妝設計系 12 

  

  (二)附設專科進修專校（進專二專一年級）： 

招 考 科 別 一年級 備       註 

美術工藝科 10 
1.上課時間：上午 08:00 至夜間 07:15。 

2.部份課程實施遠距教學，必要時得於其他時間排

課。 

3.各系(組)招收名額以教育部核准招生名額為準。 

4.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凡修畢規定學分且成績及

格者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室內設計科 10 

設計行銷科 9 

餐飲管理科 10 

時尚美妝設計科 10 

 

貳、報考資格： 

  (一)各學制之報考資格 
1. 二年制不同學制之專科學校肄業學生，不得相互轉學，但二年制專科學校得招收大學

肄業生。 

2. 大學二年制學士班肄業學生，修滿一年級上學期，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年成績單。 

3. 持外國學歷證件之本國籍學生應於錄取後報到時繳交原校密封之成績單及出入境管理

局出具之出入時間證明，考生所持證件如非教育部承認之學歷，將取消錄取資格。 

4. 考生請特別注意自己是否符合報考資格。報名時考生暫不用繳交正本學歷證明文件， 

待通知報到註冊時再行核驗。屆時若無法提出符合報名資格之學歷證明文件者，將予

以取消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二)限考資格： 

1.學生轉學應轉入相銜接之年級、學期就讀。 

2.報考資格如與上開規定不符，經錄取入學後，仍須取消錄取資格並勒令退學，考生不得異 

  議。 

※注意事項： 

1.學期成績單如有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數二分之一或達三分之者，


